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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第3章、第5章至第9章及附录A，在技术内容与编写规则上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92-502
出版物《船舶电气设备— 液货船专辑))(1994年版）等效。其他部分亦参照采用有关国际标准与规则。

    本标准的各项规定，涉及船舶危险区域及其电气设备的选用和特殊技术要求，并尽可能与国际标准

一致。

    本标准首次制定，其范围及内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将可能进行补充和修正。

    本标准附录A、附录B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附录C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海洋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0八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0八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曲光禄、黄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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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explosion proof electrical

  equipment in ship hazardous areas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船舶各危险区域及其电气设备的特殊技术要求和选用。

本标准适用于A,B,C,D类液货船、运载机动车辆的船舶和煤船。内河船舶也可以参照使用。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3836.1-83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通用要求
    GB 3836.2-83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隔爆型电气设备，+d"

    GB 3836. 3-83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增安型电气设备、”

    GB 3836. 4-83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本质安全型电路和电气设备，64i ff

    GB 3836.5-87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正压型电气设备，"n )f

    GB 3836. 8-87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无火花型电气设备“n"

    GB 4208-9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7358-1998船舶电气设备 系统设计 总则

    IEC 79-7:199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7节：增安型电气设备“e"

    IEC 79-10:198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0节：危险区的分类

    IEC 79-15:1987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5节：具有防护型“n”的电气设备

    IEC 92-101:1994 船舶电气设备— 第101节：定义和一般要求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液货船 tanker

    为运输散装液货而建造或适用于此目的的船舶。

    按照货物的种类，液货船分为下列类型：

    A类— 散装运输闪点（闭杯试验）不高于60℃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油船。

    B类— 散装运输闪点（闭杯试验）高于60℃的货油的油船。

    C类—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或其他可燃性产品的液货船。此类液货列于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

公约1983年修正案第19章第班卷《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构造和设备国际规则》(IGC规则）。

    D类— 散装运输诸如可燃的、化学不稳定的、或易起反应的、或易腐蚀性的、或兼有两种或多种这

些特性的液货船。此类液货列于《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构造和设备国际规则) Q BC规则）第17章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8一07一24批准 1999一05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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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版）及1992年修正案。

3.2 危险区域 hazardous areas
3.2.1 通常可能积聚可燃性或爆炸性气体或蒸气的区域。适用于A,B,C,D类四种液货船相关的特定

区域，在6.1-9.2中列出。应该注意，在其相适用的区域按两种工况叙述，即：

    a)在所有正常工作期间；

    b）在装卸货、压载或除气操作期间，危险区域可能扩大，超出a)规定的范围。

3.2.2 有开口通向危险区域的不含危险源的封闭和半封闭处所，被视为危险的。C类液货船允许某些

例外，见8.2.
    半封闭处所是以甲板和（或）舱壁作为界面的、与露天甲板上的处所的通风的自然条件有明显的差

异的处所。

3.3 合格防爆型设备 certified safe-type equipment
    在有关的可燃性气体中安全运行，并就此向有关当局提供安全保证的电气设备。

    这种保证应以主管机关签发的检验证书的形式提供，其基础至少等效IEC 790

3.4 具有防护型"n”的电气设备 electrical apparatus with type of protection "n"
    在正常工作期间不含点燃周围爆炸性气体／蒸气的混合物，并且不会发生具有点燃作用的故障的防

护型的电气设备。

    这种设备应按IEC 79-15制造。

通则

4.1 防爆电气设备

4.1.1 电气设备的类别、级别与温度组别
4.1.11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应为按规定条件设计制造而不会引起周围爆炸性混合物爆炸的

电气设备。防爆电气设备分为I、II二类。II类电气设备，按其所适用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环境中的最大

试验安全间隙或最小点燃电流比分为A,B,C三级，并按其最高表面温度分为T1-T6六组。其要求按

GB 3836.1规定。

4.1门.2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其系统的储能分别不应大于相应类、级别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最小点

燃能量，其要求按GB 3836.4规定。

4.1.2 电气设备的允许最高表面温度

4.1.2.1 各类电气设备的允许最高表面温度，其要求按GB 3836. 1规定。

4.1.22 电气设备的温度组别与气体的分组应相适应。对应于电气设备温度组别，可燃性气体、蒸气按

引燃温度亦可分为六组，其要求按GB 3836. 1附录A规定。

4.1.3 防爆型式及标志

    为防止点燃周围爆炸性混合物，电气设备采取特定措施的防爆型式。

    防爆电气设备的防爆型式及标志，其要求按GB 3836. 1-GB 3836. 5及GB 3836.8规定。

4.2 船舶危险区域

4.2门 运载危险货物船舶的危险区域

    按船舶类型及运载货物的物理属性、化学属性以及爆炸危险存在的可能性，危险区域包括：

    — 危险货物区域；

    — 危险货物区域的延伸或相关区域及处所；

    — 危险货物区域及其延伸区域及处所的通风管道；

    — 蓄电池室；

    — 油漆间；

    — 油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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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氨装置室；

    — 乙炔贮藏室，

    — 其他具有爆炸危险的处所。

4.2.2 运载车辆的客船及滚装货船的危险处所

    运载车辆的客船的特种处所、装货处所及货船的闭式滚装装货处所、装货处所及其通风导管。

4.2.3 船舶危险区域举例

    各类船舶危险区域举例见附录C（提示的附录）。

4.3 船舶危险区域的电气设备

4.3.1 电气设备防爆型式

    船舶危险区域应该选用亚类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通常使用下列防爆型式的设备：

    a）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

    — 隔爆型ud，

    — 增安型44e)';

    — 本质安全型ccir:i

    — 正压型up n0

    b）具有防护型4ln”电气设备。

4.3.2 电气设备类、级别与温度组别

    船舶危险区域所允许安装的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的类、级别与温度组别，其最低要求见表1。化学

品船电气设备的类、级别与温度组别最低要求见附录B（标准的附录）。
                      表 1 船舶危险区域电气设备的类、级别与温度组别

│危险区域、处所                      │类、级别      │温度组别                            │

│蓄电池室                            │ Ic            │T1                                  │

│油漆间                              │ 丁B           │T3                                  │

│油灯间                              │ 皿A           │                                    │

│氨装置室                            │              │Ti                                  │

│乙炔贮藏室                          │ lC            │T2                                  │

│危险货物区域及其延伸及相关区域、处所│ 按危险货物类别│ 按危险货物类别                      │

│6。’C及60℃以下闪点液货管及管隧    │              │                                    │

│注：表中所列防爆型电气设备类、级别IIA,IB,IIC仅适用于隔爆型电气设备及本质安全型电路和电气设│

│    备，若采用其他类型设备，则应采用I类设备。                                             │

4.3.3 标志

    船舶危险区域的电气设备，其外壳明显处均应有永久性的防爆标志或铭牌。

4.3.4 防护外壳

    船舶危险区域的防爆型电气设备，其外壳的防护型式应与安装的场所相适应，其要求按GB 4208

规定。

4.4 船舶危险区域电气设备的选用

4.4.1 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的选用

    按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类型的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应考虑船上的特定条件，并使设备便于维修，且

不需频繁维护。

    附录A（标准的附录）给出了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的附加要求。
    注：按不同的工作任务和本条的要求，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可有不同的防护型式组成，或含有不同防护型式的部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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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类型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可按下述考虑：

    a)照明设备
    — 正压型41 p N i

    — 隔爆型+d;

  一 增安型6te;o
    b）接线盒

    — 增安型+e;

    — 隔爆型"d ., o
    c）控制、测量、监视和通信设备或电路，包括可携式无线电发信机／收信机

    — 本质安全型“1，’（分i；和i、两个等级）。

    当应用本质安全型设备在技术上实际不可行时，例如电磁阀、气体探测传感器，经主管机关批准，可

用下列防护型式的设备代替xc1y”级设备：

    — 正压型66 p�

    — 隔爆型"d 19；

    — 增安型+e;0
    d）电动机

    — 具有隔爆I "d tj'}卜壳的增安f +e;

    — 正压型if P.'

    — 隔爆型+d"；

    — 增安型+e,3 o
    注：根据安装部位的要求，必要时，电动机应采用GB/T 7358规定的防护等级为IP 56的外壳。

    e)可携式灯

    — 本质安全型“i”或隔爆型‘̀d”或增安型+e"，且每种型式均自带蓄电池；

    — 具有正压型外壳的空气驱动时，’v }}e

4.4.2 具有防护型"n”电气设备的选用

    在正常工作期间，保证无火花、电弧和“热点”的设备，具有防护型"n”的电气设备，如符合IEC 79-

15规定并经主管机关认可，则可安装在爆炸性环境中。

5 液货船的一般要求

5.1 配电系统

    配电系统应符合GB/T 7358规定，除按5.8规定外，不允许采用接地系统或以船体作回路的系统。

5.2 电源及配电设备
    发电站、配电板和蓄电池组应以隔离舱或等效的设施与液货舱隔开，通过油密或气密的隔舱壁与货

泵舱隔开。

5.3 电缆及其敷设

    电缆的结构、试验及敷设的要求按IEC 92有关各辑。

    除对运行必不可少且按第6,8,9章规定外，在危险区应尽量避免敷设电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电

缆及其敷设应符合本标准5. 3. 1- 5. 3. 6的有关规定。

5.3.1 敷设于危险区里的所有电缆，至少应具有下列护套中的一种：

    a)供接地检测和机械防护用的金属编织护套或其他恺装，外加非金属不透性护套；

    .5）铜或不锈钢护套（仅用于矿物绝缘电缆）。

    铝护套矿物绝缘电缆可作特殊用途，例如，用于液化气体运输船的液货舱内。

5.3.2 穿过危险区或与危险区中的设备相连的电力和照明电缆的所有金属护套，至少应在两端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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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区中其他电缆的金属护套，至．少应在一端接地。

    注：对于交流电力或直流半导体控制系统的单芯电缆应作特殊考虑，最好在危险区中单点接地。

5.3.3 处于有腐蚀性场所的所有电缆，其金属编织护套或恺装的外面，应再加非金属不透性护套。

5.3.4 敷设在露天甲板上或媚娓步桥上的电缆应有保护，以防止遭受机械损伤。电缆和保护支架的安

装应避免应力变形和损伤，并应考虑船体结构的膨胀或施工而留有适当的余量。

    当设有伸缩装置时，应易于接近以便于维修。

    当电缆敷设于金属管或金属导线管内时，电缆管应设有伸缩装置，其分支处应设置电缆箱。这些金

属管和导线管应接地，在所有接头处应保持机械和电气的连续性。

5.3.5 敷设于泵舱内的电缆应适当防护，以防止机械损伤。

5.3-6 本质安全电路的电缆应专用，并与非本质安全电路的电缆分开敷设（例如，不应敷设于同一电缆

束或电缆管中，也不应用同一线夹来固定）。在只允许采用‘ii.”等级本质安全系统的危险区中，在“i.”等

级本质安全系统的相关电缆中，不应包含，""l1y”等级本质安全系统的有关的电路。
    注：电缆选型及敷设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本质安全特性被感应现象破坏。

5.4 在正常运行期间，保证无火花、电弧和“热点”型设备

    在正常运行期间保证无火花、电弧和“热点”型设备工作时任何部分的温度不应能点燃所运输货物

的气体或蒸气，经主管机关批准，可安装于规定的危险区内。

5.5 可携式设备

5.5.1 只有合格防爆型可携式设备才可以应用于危险区，由电缆供电的可携式设备不应用于危险区。

5.5.2 除只含本质安全电路的可携设备的电缆外，用于可携设备的软电缆不应通过危险区。

5.6 包含危险源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的机械通风

5.6．， 包含危险源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的通风系统的风机，其驱动电动机应设置于通风管道以外。

5.6.2 经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合格防爆型通风机的电动机可以设置于通风管道内，但该电动机至少应

有防护等级为IP44的附加罩壳，能防止管道气流侵袭电机外壳。

5.7 接地检测

    应设有连续监视所有配电系统绝缘电阻的装置，该装置也应监视与危险区中的设备相连接的或穿

过危险区的所有电路，但本质安全型电路除外。当绝缘低于正常水平时应发出声光报警。

5.8 船体电流

    下列各处引起的船体电流不受5.1规定限制：

    — 保护“船舱”或船体的牺牲阳极的保护系统；

    — 船体用的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

    — 有限的和局部的接地系统，例如内燃机的起动和点火系统；

    — 非危险区域内的局部的控制电路（见GB/T 7358-1998的11. 4-2);

    — 在最恶劣情况下，回路电流不超过30 mA的绝缘监测装置；

    — 如果能保证接地导致的任何电流，不直接流过本标准所规定的危险区，电压（线对线有效值）为

3 kV及以上的中点接地的配电系统。

6 A类液货船的特殊规定

    注：注意到1974 SOLAS公约，并含1981和1983修正案1-2章D部分：船的防火措施。

6．1 危险区域

6.1.1 A类液货船在所有正常工作情况下的危险区包括：

    a)液货舱和液货管系；

    b）毗邻于液货舱的隔离空舱、永久性的（如分隔的）压载舱；

    c）货泵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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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直接在液货舱上面（例如甲板间）或在液货舱上方其舱壁与液货舱壁成一直线的封闭或半封闭

处所；

    e）直接在货泵舱上方或毗邻于液货舱的垂直隔离空舱上方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但由气密甲板分

隔且有适当机械通风者除外；

    f)除隔离空舱外，毗邻于液货舱且在液货舱顶板下方的处所（例如围壁通道，走道和货舱）；

    9）离任何液货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液货总管阀、液货阀、液货管法兰、货泵舱入口或货泵舱通

风口3m以内的露天甲板区域或露天甲板上的半封闭处所；

    注：例如，离液货舱口、观察孔、液货舱清洗口、液货舱空部容积测定口、测量管、隔离空舱、液货舱的液货蒸气出口

        3m以内的所有区域。

    h）液货总管阀周围的溢液挡板内，以及距离该挡板或其他为预防溢液喷溅到生活或服务处所的挡

板3m以内，离甲板高度2.4 m以内的露天甲板区域；

    i)所有液货舱（包括液货舱区域内的所有压载舱）上方的露天甲板，宽度为船的全宽，向fs娓各延

伸3m，离甲板高度2.4 m以内区域内；

    这些区域的前方，低于主甲板且有开口直接通向主甲板的区域，可认为是非危险区，条件是：

    — 该区域的入口不面对液货舱区，并且其他所有开口，包括通风系统的进风口和排风口的位置离

最前液货舱的水平距离至少5m或离任何液货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的水平距离至少10 m，以较远

者为准；

    — 有机械通风；

    J）存放液货软管的舱室；

    k）有开口通向任何危险区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不含危险源）。

6.1.2 在装卸油、压载或除气操作期间危险区域还包括：

    a）开口（包括通风系统开口）离液货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的水平距离在3m以外、10 m以内的

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不含危险源）；

    b)离液货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的水平距离在3m以外、10 m以内，且在按6.1.1 g),6. 1.1 h)

和6.1.1 j）规定的危险区以外的露天甲板区域。

6.2 危险区域中的电气设备

    除对运行必不可少的之外，不应在危险区域中安装电气设备和电缆。如符合6.2.1-6.2.10，则可

以考虑在危险区域中安装电气设备和电缆。

6.2.1 液货舱和液货管系

    只允许安装“i8”等级本质安全型设备及其相关线路。

6.2.2 毗邻于液货舱的隔离空舱、永久性的（如分隔的）压载舱

6.2.2.1 安装‘ti a”等级本质安全型设备及电路。

6.2-2.2 安装装有电测深仪或计程仪换能器的船体安装件，或装有船体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的阳极

或参比电极的接线端子或贯穿船壳的船体安装件。这些安装件应为气密结构或装于气密外壳内，且安装

位置不毗邻于液货舱壁。通过这些处所的所有有关电缆应敷设于带有气密接头的厚壁钢管内并通到主

甲板。在可能充注海水的舱室内，应采用能给予足够机械保护的耐腐蚀管道。

6.2.3 货泵舱

6.2-3.1 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

6.2-3.2 安装6.2-2.2所述设备，并且按其要求设置。

6.23.3 隔爆型或正压型照明灯具，其布置至少应在两个独立的最后分路上。所有开关和保护装置应

能分断所有极或相，并应安装于非危险区。

    照明灯具、开关和保护装置应有适当的永久性标志，以便识别。

    注：两个分路上的灯点应相互交错，以便可用一个分路的灯点维持照明，而另一个分路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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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4 除了本质安全型电路的电缆和供电给按6.2-3.3所述照明灯具的电缆以外的电缆，若必须通
过货泵舱入口走道，则这些电缆应敷设在带有气密接头的厚壁钢管内。

6.2-3.5 通用报警及灭火剂施放报警声响装置，作为例外，允许采用隔爆型。

6.2.4 直接在液货舱上面（例如甲板间）或在液货舱上方其舱壁与液货舱壁成一直线的封闭或半封闭

处所

    直接在货泵舱上方或毗邻于液货舱的垂直隔离空舱上方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但由气密甲板分隔
且有适当机械通风者除外）

    存放液货软管的舱室

6.2.4.1 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

6.2-4.2 安装按4'.4.1所述的合格防爆型照明设备，其布置至少应在两个独立的最后分路上。所有的

开关和保护装置应能分断所有的极或相，并应安装于非危险区。照明灯具、开关和保护装置应有适当的

标志，以便识别。

6.2-4.3 敷设路过电缆。

6.2.5 除隔离空舱外，毗邻于液货舱且在液货舱顶板下方的处所（例如围壁通道、走道和货舱）

6.2.5.1 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

6.2.5.2安装按6.2-2.2所述设备，并按其要求设置。

6.2-5.3 隔爆型或正压型照明的灯具，其布置至少应在两个独立的最后分路上。所有开关和保护装置

应能分断所有极或相，并应安装于非危险区。

    照明灯具、开关和保护装置应有适当的标志，以便识别。

6.2-5.4 通用报警及灭火剂施放报警声响装置，作为例外，允许采用隔爆型。

6.2-5.5 敷设路过电缆。除用于本质安全型电路外，这类电缆的敷设需特殊考虑，例如通过气密钢管敷
设。

6.2.6 离任何液货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液货总管阀、液货阀、液货管法兰、货泵舱入口或货泵舱通

风口3m以内的露天甲板区域或露天甲板上的半封闭处所。

    液货总管阀周围的溢液挡板内，以及距离该挡板或其他为预防溢液货喷溅到生活或服务处所的挡

板3m以内，离甲板高度2.4 m以内的露夭甲板区域。

6.2.6.1 安装按4.4.1所述的合格防爆型设备，这些设备应适于露天甲板使用。

6.2-6.2 敷设路过电缆。在这些区域内，不应设置电缆的伸缩装置。

6.2.7 所有液货舱（包括液货舱区域内的所有压载舱）上方的露天甲板，宽度为船的全宽，向脂艇各延

伸3m，离甲板高度2.4 m以内区域

6.2.7.1 安装按4.4.1所述的合格防爆型设备，这些设备应适于露天甲板使用。

6.2-7.2 敷设路过电缆。

6.2.8 有开口通向任何危险区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不含危险源）

6.2.8.1 所装电气设备应满足这些区域的开口所通向的处所或区域的要求。在半封闭处所的设备，应

考虑满足露天甲板的要求。

6.2.9 开口（包括通风系统开口）离液货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的水平距离在3m以外、10 m以内的

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不含危险源）

    离液货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的水平距离3m以外、10 m以内，且在按6.1.1 g),6.1.1 h)和

6.1.1 j)规定的危险区以外的露天甲板区域

    安装在正常运行期间保证无火花、电弧和“热点”的设备（见4.4.2和5-4)或合格防爆型设备。

6.2.10 露天甲板上的所有区域

    发射天线、索具（例如稳索）的安装位置相对于气体、蒸气出口的位置应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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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在装卸液货和压载操作期间，以及用机械方法除气期间，危险区可能扩大，按6.1所述的危险区以外的露天甲板

      和上层建筑区域可能存在气体或燕气。在这些期间可能使用的位于这些区的露天设备，例如照明设备、绞车、桥

      楼两翼的设备等，其外壳防护等级至少应为IP56，或完全密封，或在正常运行期间保证无火花、电弧和“热点”，或

      是“n"型，或是合格防爆型。在正常运行期间保证无火花、电弧和“热点”的设备，其在工作时的温度限制也适用于

      外壳为IP56或完全密封的设备。

    2 按6.2要求并不妨碍在隔爆型、正压型或增安型的电动机中使用绕组温度监视传感器，但这些传感器的电缆的

        安装应按6.2相应部分的规定。

6.3 货泵舱的电力驱动设备

    驱动位于货泵舱处所内各种设备（例如货泵、压载泵、通风机）的电动机，应以气密舱壁或甲板与货

泵舱处所分隔开。泵与电动机之间的轴上应装设挠性联轴节或使它们保持对中的其他措施，此外，轴穿

过气密舱壁或甲板的地方应装有合适的填料函。

    通风的布置应使设有电动机的舱室或处所相对于货泵舱处所能够正常地保持正压。

6.4 位于泵舱正上方的货泵或扫舱泵电动机的舱室

    若电力驱动泵的电动机安装于货泵舱上面的专用舱室，则该舱室应符合6.5的要求。

    若该舱室的位置和布置表明气体或蒸气可能聚集时，应提供有效的机械通风，并设有电气设备与通

风系统的联锁，以防止在舱室有足够通风之前除合格防爆型以外的电气设备通电及货泵电动机起动。

6.5 甲板之间的处所

    除按6.2所述的照明灯具外，其他任何电气设备，亦可安装于直接在液货舱上方的甲板之间的处

所，只要这些设备是装于有适当的机械通风的舱室内，且该舱室仅在上方甲板有出入口，其地板通过隔

离空舱与液货舱分开，该舱室与隔离空舱和甲板之间的处所的界面是油密和气密的。

了 B类液货船的特殊规定

了．1 一般规定

    B类液货船主要类型有：

    — 装载沥青或含沥青产品的油船；

    — 装载燃油或柴油的油船。

7.2 电气设备的类型

    一般说，就电气设备而言，B类液货船不存在由于可燃或易爆气体或蒸气所引起的危险。在这种情

况下，按第5章的一般要求不适用于这类液货船，则无须考虑危险区，但希望减少潜在的点火源，并注意

符合下列要求：

    — 与液货直接接触的遥控监视电路是本质安全型的；
    — 设置于货泵舱的泵驱动电动机，应是在正常运行期间能保证无火花、电弧和“热点”（见4.4.2

和5-4)或是合格防爆型；

    — 用于液货舱内的可携式电气设备应是合格防爆型。

7.3 限制

    为运输闪点（闭杯试验）高于60"C的散装液货而建造的船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用来载运其他类

型的可燃液货，也不得用来运输加热到温度低于其闪点（闭杯试验）且与其闪点的差值小于15℃的液

货。

    拟运输加热到温度低于其闪点（闭杯试验）且与其闪点的差值小于15℃的沥青或沥青产品的船舶，

其安装的电气设备应按9.1-2.2的规定。

8 c类液货船的特殊规定

8.1 危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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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c类液货船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的危险区域包括：

    a)液货围护系统及液货管系；

    b)液货装在要求次屏壁的液货围护系统内的货舱处所，

    。）液货装在不要求次屏壁的液货围护系统内的货舱处所；

    d)用一道钢质气密界面与按8. 1.1 b)所述货舱处所相分隔的处所；

    e）货泵舱和液货压缩机舱；

    f)距任何液货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液货总管阀、液货阀、液货管道法兰、货泵舱及液货压缩机

舱的入口及通风口3m以内露天甲板区域或露天甲板上的半封闭处所；

    9）所有液货区上方的露夭甲板区域和该露天甲板区域向梢和向娓各延伸3'm及距离露天甲板的

高度在2.4 m以内的区域；

    h)距露夭液货围护系统的外表面2.4 m以内的区域；

    1）装设含有货品的管道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但其管道布置能防止货品蒸气散逸，并经有关主管

机关批准者除外；

    j）存放液货软管的舱室；

    k）毗邻液货泵舱或液货压缩机舱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但由气密甲板或气密舱壁隔开，并有适当

机械通风者除外；

    m）有开口通向任何危险区，但不含危险源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例外情况见8.2).
8.1.2 在装卸液货作业期间，危险区域包括：

    a）有开口（包括通风系统开口）且这些开口距液货围护或液货装卸系统的任何气体或蒸气出口的

水平距离在3m以外、lo m以内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不含危险源）；
    b）距液货围护或液货装卸系统的气体或蒸气出口的水平距离在3 m以外、10 m以内，且按

8. 1.1 f),8.1.1 g),8. 1.1 h)规定的危险区以外的露天甲板区域。
    注

    I 按8.1. 1 g)所述的液货区包括液货围护系统、货泵舱、液货压缩机舱，并包括这些部位上方沿船的整个长宽范围

        的甲板区域。如设有位于舰货舱处所的末端或循货舱处所的前端的隔离空舱、压载舱或空舱，这些区域不包括在

        液货区中。

    2 对运输液化石油气（LPG）或在正常大气压下比空气重的其他气体的船舶，按8. 1.1 g）提及的区域前面、主甲板

        下面，有直接开口通向主甲板的处所，可认为是非危险处所，条件是：

        — 这些处所的入口不面对液货舱区，该处所的所有其他开口（包括通风系统的进、排气口）距最前面的货油舱

          的水平距离至少5m，或距任何货油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水平距离至少10 m，以远者为准，

        — 这些处所设有机械通风。

    3 对只运输液化天然气（{LNG）或在正常大气压下比空气轻的其他气体的船舶，除该处所不需要机械通风外，上述

        注2的要求仍应适用。

    4 关于8. 1.1 i)

      。）若气体采样管具有关闭阀或类似的设备，可防止与任何危险区连通，且探测设备的排气是在规定的危险区之

      外，在距离潜在点火源至少3m以外处直接排入大气中，则安装气体探测设备将不会使该安装处所成为危险处

        所；

      b)同样，只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例如双壁管道及通风、气体检测、惰性气体设备等，则含有蒸发气体憔料燃

        烧系统的处所就不认为是危险处所。

8.2 位于露天甲板危险区内的封闭处所

    有开口通向露天甲板上危险区但不含危险源的封闭处所，如果满足下列所有条件，则不应认为是危

险处所：

    a)入口采用空气闸；

    b)空气闸备有两个自闭式钢质门，且设有扣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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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空气闸处所及其封闭处所均由通常的安全区域进行机械通风；

    d）通风的布置按5.6规定；

    e）空气闸处所相对于外部危险区保持正压，该封闭处所相对于空气闸处所也保持正压；

    f)该封闭处所与空气闸处所之间的相对正压或流入该封闭处所和空气阿的气流有连续监视，并应

布置成万一通风发生故障，就发出声光报警，同时自动切断所有非合格防爆型设备的电源；如有必要，可

经适当延时，但如果设备或系统紧急停止会引起更大危险，则不应切断；

    9）通风发生故障时，仍需运行的电气设备皆为合格防爆型，
    h)合格防爆型设备以外的电气设备，应有措施保证，在其处所的空气转为安全之前不能通电，例

如，用换气的办法，换气量至少为该处容积的10倍；

    1）空气闸的每一边都有声光指示器，如果两扇门同时打开，指示器发出信号；

    .1）能监视液货蒸气侵入空气闸处所。

8.3 危险区域中的电气设备

    除对运行必不可少的外，不应在危险区域中安装电气设备和电缆。如符合8.3-1-8-3.9，则可以考

虑在危险区域中安装电气设备和电缆。

8.3.1 液货围护系统及液货管系

8.3.1.1 安装“ig”等级本质安全型设备及其相关线路。

8.3-1.2 安装浸没式液货泵电动机及其馈电电缆。电缆的型号及其安装应专门考虑。在液位低时应能

自动停止电动机，并在液货控制站报警，在除气操作期间，应能将电动机和供电电缆与其电源相隔离。

    注：自动停车可以通过检测泵低排压、电动机小电流或低液位实现。

8.3.2 液货装在要求次屏壁的液货围护系统内的货舱处所

8.3.2.1 安装“i8”等级本质安全型设备及其相关线路。

8.3.2.2 安装为浸没式货泵电动机供电的电缆。

8.3.3 液货装在不要求次屏壁的液货围护系统内的货舱处所

    用一道钢质气密界面与按8.1.1 b)所述货舱处所相分隔的处所

8.33.1 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

8.3.3.2 安装装有电测深仪或计程仪换能器的船体安装件，或装有船体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的阳极

或参比电极的接线端子或贯穿船壳的船体安装件。这些安装件应为气密结构或装于气密外壳内，且安装

位置不毗邻于按8.1.1 d)所涉及的气密钢质界面。
    注：在可能充水的舱室里，例如固定压载舱，上述有关电缆的安装应采用耐腐蚀管，并应能提供足够的机械防护。

8.3-3.3 隔爆型或正压型照明灯具，其布置至少应在两个独立的最后分路上。所有开关和保护装置应

能分断所有极或相，并应安装于非危险区。照明灯具、开关和保护装置应有适当的永久性标志，以便识

别。

8.3-3.4 敷设路过电缆，但不应设置伸缩装置。

8.3-3.5 按8.1. 1 d)所述的处所，可安装用于操作液货和压载系统阀门的正压型或隔爆型电动机。

8.33.6 通用报警和灭火剂施放报警用声响装置，作为例外，允许采用隔爆型。

    注：按8. x.1 d)所述的舱室，为了防止冷点脆裂，易于充水，则该舱室不允许安装上述的照明灯具、路过电缆和报警

        指示器。

8.3.4 货泵舱和液货压缩机舱

8.3.4.1 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

8.3-4.2 按 6.2-3.3规定，安装和布置合格防爆型照明设备。

8.3.4.3 安装按8.4规定的液货泵和液货压缩机以及和它们有关的辅助泵的合格防爆型电动机。有关

的起动和保护装置应安装于非危险区域。与这些电动机供电有关的任何接线或接线盒，不应安装在泵舱

或压缩机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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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4 通用报警和灭火剂施放报警用装置，作为例外，允许采用隔爆型。

8.3.5 距任何液货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液货总管阀、液货阀、液货管道法兰、货泵舱及液货压缩机

舱的入口及通风口3m以内露天甲板区域或露天甲板上的半封闭处所

    所有液货区上方的露天甲板区域和该露天甲板区域向前和向后各延伸3m及距离露天甲板的高

度在2.4 rn以内的区域

    距露天液货围护系统的外表面2.4 m以内的区域

    毗邻液货泵舱或液货压缩机舱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但由气密甲板或气密舱壁隔开，并有适当机械

通风者除外）

8.3.5.1 安装按3.4规定的合格防爆型设备，但应符合相应环境条件，例如，用于露天甲板。

8.3-5.2 敷设路过电缆，但在按8.1.1 f)规定的区域内不应设置伸缩装置。
    注：为了对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可挽式货泵供电，可使用合格防爆型插座，但应另外采取措施，如以连杆连接或钥

        匙联锁的转换开关，以便接至插座的电缆在不使用时与电源断开并接地，当电缆通电时指示器应有显示．该种

        插座应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使其电路与主电源隔离。

8.3.6 装有含有货品的管道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管道布置能防止货品蒸气散逸，并经主管机关批准

者除外）

    存放液货软管的舱室

8．3．6．1 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

8.3-6.2 安装按6.2-3.3规定的合格防爆型照明设备。

8.3.6.3 敷设路过电缆，但在该区域内不应设置伸缩装置。

8.3.7 有开口通向任何危险区，但不含危险源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例外情况见8.幻

    安装应满足其开口通向的处所或区域要求的电气设备，除按8.2外，在半封闭处所的电气设备，应
考虑适用于露天甲板。

8.3.8 在装卸液货作业期间，危险区域还包括：

    a）有开口（包括通风系统开口）且这些开口距液货围护或液货装卸系统的任何气体或蒸气出口的

水平距离在3m以外、10 m以内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不含危险源）；

    b)距液货围护或液货装卸系统的气体或蒸气出口的水平距离在3 m以外、10 m以内，且按

8.1.1 f),8. 1.1 8),8.1.1 h)规定的危险区以外的露天甲板区域。

    安装在正常运行期间，保证无火花、电弧和“热点”型的设备（见4.4.2和5-4)或合格防爆型设备。

8.3.9 露天甲板上的所有区域

    发射天线以及索具（例如稳索），它们的安装位置相对于气体、蒸气出口位置应适当。
    注

    1 在装卸液货或除气操作期间，按8.1所述危险区以外露天甲板区域有可能存在液货气体或蒸气，在这些区域安

      装的电气设备，按6.2注1规定。

    2 按8.3的规定并不妨碍在隔爆型、正压型或增安型的电动机中使用绕组温度监视传感器。但这些传感器的电缆

        的安装应按8.3有关部分的规定。

    3 在输送液化气体货物期间，需要船／岸电气连接应急切断系统的场合，这种系统应遵守有关规则、规定，其中布置

        还应取得主管机关同意。

8-4 货泵舱和液货压缩机舱的布置

8.4.1 驱动货泵或液货压缩机的电动机及有关的辅助泵的电动机，应以气密舱壁或甲板与货泵舱或压

缩机舱分隔开。泵或压缩机和电动机之间的轴上应安装挠性联轴节或其他保持对中的设施。此外，在轴

穿过气密舱壁或甲板的地方应装有合适的填料函。通风装置应使装有电动机的舱室或处所相对于货泵

舱或液货压缩机舱通常能保持正压。

8.4.2 若按8.4.1所述的电动机安装在位于危险区域的舱室里，该舱室无直接通向危险区域的开口，

且室内的通风保持持久的正压，则并不一定要使用合格防爆型电动机。只要满足下列条件，相应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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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也可安装在该舱室内：

    — 该舱室的入口和通风布置按8.2的规定；

    — 空气的入口尽可能远离危险区，其最小距离大于按8.1规定；

    — 规定安全操作规程。例如，有关设备操作的安全措施，在设备起动以前换气量至少为该舱室容

积的10倍，在正压完全消失以前使设备停止。
    注：若由于正压消失，驱动设备的电动机停止会危及船舶，例如与燕发气体燃料燃烧系统有关的压缩机停止运转，

        则应采用合格防姗型电动机，相应的开关设备应设置在非危险区域内。

    电动机舱室的照明应采用来自于相邻非危险区域的隔壁灯照明，或采用安装于该舱内的正压型或
隔爆型照明灯具。有关电路的布置及其标志应按6.2-3.3规定。

8.4.3 当由于操作和结构的原因不可能按8.4.1要求时，在货泵舱和液货压缩机舱可以安装下列合格

防爆型电动机，但应按8.3-4.3的规定：

    — 正压型；

    — 具有隔爆外壳的增安型。

D类液货船的特殊规定

    注：须注意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的结构和设备国际规则（IBC)。与本节有关的危险货物、数据及相应的特殊要求

        列于该规则的17章中。对于未列入的货物要特别考虑。

9.1 可然性化学品

9.1.1 下列类型化学品不会由于化学反应而呈现特殊危险：

    — 具有可燃性、闪点（闭杯试验）高于60℃的化学品，

    — 具有可燃性、闪点（闭杯试验）不高于60℃的化学品。

    对运输这两类型任何一种或多种化学品船的船舶危险区，分别列于9.1.2和9.1.3,
    除操作必需外．不应在任何危险区域中安装电气设备和电缆。电气设备及电缆的安装应符合9.1.2

和9.1.3的要求。

    用于其他特殊区域或特种用途允许安装的电气设备和电缆按9.1.2,

9.1.2 运输闪点（闭杯试验）高于60℃的化学品液货船

9.1.2.1 液货不加热或加热温度低于其闪点并与闪点的差值大于15℃的危险区域只包括：

    — 液货舱和液货管系。

    危险区中允许安装的电气设备：

    — 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及其相关线路；

    — 在特殊情况下，经主管机关允许，可安装浸没式液货泵电动机及其供电电缆，但其安装应按

8.3.1.2规定，并充分考虑液货对电动机及其供电电缆的腐蚀影响。

    在液货泵舱中，允许安装的电气设备：

    — 安装在正常运行期间保证无火花、电弧和“热点”的设备（见4.4.2与5-4)或合格防爆型设备；

    — 路过电缆。

    适用于特定场所（例如露天甲板）而没有爆炸危险保护的电气设备，可以用在其他处所。

    但与货物管理和装卸有关的测量、监视、控制和通信用的电气设备和电路最好用本质安全型。

9.1.2.2液货加热温度低于其闪点（闭杯试验）不超过15℃的危险区域：

    — 液货舱和液货管系；

    — 离含有加热货物的货舱开口3m以内的区域；

    — 货泵舱或离货泵舱入口或通风口3m以内的区域；

    — 离含有加热货物的货舱开口或货泵舱入口和通风口3m以内，有开口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

（不含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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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区域中允许安装的电气设备：

    — 在液货舱及液货管系中：

    只允许安装“is”等级的本质安全型设备及其相关线路。

    — 在本条所述其他危险区域中：

    安装按4.4.1所述的合格防爆型设备和路过电缆。
    适用于特定场所（例如露天甲板）而没有爆炸危险保护的电气设备，可以用在其他处所。但与货物管

理和装卸有关的测量、监视、控制和通信用的电气设备和电路最好用本质安全型。

9.1.2.3 液货加热温度高于其闪点除按7.3所述沥青或含沥青产品的例外情况，其要求按9.1.3的规

定。

9.1.3 运输闪点（闭杯试验）不高于60℃的化学品液货船

    危险区域按6.1.1所述的区域，并包括下列区域：

    — 邻近整体液货舱或在其上方或下方的留空处所；

    — 装有独立液货罐的货舱处所；

    — 位于货物区域内，非供装卸货物的泵舱；

    — 装设含有货品的管道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 。

    按6.1-1所述的危险区域中允许安装的电气设备；

    安装按6.2规定的设备，但在货舱中，不允许安装按6.2-2.2所述的设备，

    邻近整体货舱或在其下方的留空处所中允许安装的电气设备：

    — 安装按6.2.2规定的设备；

    — 路过电缆应敷设在带有气密接头的厚壁钢管内，且在该处不应设置伸缩装置。

    在装有独立货罐的货舱处所中允许安装的电气设备：

    — 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

    — 安装按6.2-2.2规定的设备，并按其要求布置；

    — 安装按6.2-3.3规定的设备，并按其要求布置；
    — 路过电缆。

    在位于货物区域内，非供装卸货物的泵舱中允许安装的电气设备：

    — 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和电路；

    — 安装按6.2-3.3规定的设备，并按其要求布置；

    — 通用报警及灭火剂施放报警声响装置，作为例外，允许采用隔爆型。

    在整体货舱上方的留空处所中允许安装的电气设备：

    — 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

    — 路过电缆应敷设在带有气密接头的厚壁钢管内，且在该处不应设置伸缩装置。

    在装设含有货品的管道的封闭或半封闭处所中允许安装的电气设备：

    — 本质安全型设备；

    — 按6.2.3.3规定的设备，并按其要求布置；

    — 路过电缆。

    如果液货泵和任何有关的辅助泵由电力驱动，则这些泵及其电动机的布置和有关处所的通风应按

6.3规定。
9.2 化学不稳定或易起化学反应的液货

    运输由于化学不稳定或化学反应会产生可燃气体或燕气的化学品液货船，应按其拟运输的货物和
货物产生的气体或蒸气的特性以及产生的速率，并按9.1规定，确定对电气设备的各项要求。

    注：若干化学不稳定或易起化学反应的液货按IBC规则。

9.3 对电气设备有损害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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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若所运输货物的气体或蒸气容易损害电气设备结构中所采用的材料时，则应仔细考虑电气设备

的导体、绝缘、金属部件等所选用的材料的特性，铜的、铝的和绝缘体等部件应尽可能包封，以防止接触

气体或蒸气。应注意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例如端部妥善密封。

9.3.2 若电气或电子系统的部件，易于直接接触货品，例如，用于液位测量或报警等，则应保证这些部

件的材料是适用的，或对这类部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注：对于材料的选用指南在IBC和IGC规则中。

10 运载机动车辆的船舶的附加要求

10.1 危险区域

10.1.1 客船的危险区域包括：

    a）舱壁甲板以上的特种处所在离车辆甲板450 mm高度内的区域，

    b)舱壁甲板以下的特种处所；

    c）装货处所（除特种处所外）；

    d)特种处所及装货处所的排气通风导管内；

    e)邻近特种处所及装货处所且在舱壁和甲板上设有诸如非气密门、货舱口、窗等开口的半封闭处

所；

    f)舱壁甲板以上的特种处所在离车辆甲板450 mm以上的区域可不作危险区，条件是：该处所设有

每小时至少能更换10次的有效动力通风。

10-1.2 货船的危险区域包括：

    a）闭式滚装装货处所在离车辆甲板450 mm高度内的区域；

    b）装货处所（除闭式滚装装货处所外）；

    c）闭式滚装装货处所及装货处所的排气通风导管内；

    d}邻近闭式滚装装货处及装货处所且在舱壁和甲板上设有诸如非气密门、货舱口、窗等开口的半

封闭处所；

    e）闭式滚装装货处所在离车辆甲板450 mm以上的区域可不作危险区，条件是：该处所设有每小

时至少能更换10次的有效动力通风。

10.2 危险区域中的电气设备

10.2.1 危险区域原则上不应安装电气设备，若由于操作上的要求必须在这些区域内安装电气设备，应

限制为最少数量。

10.2.2 危险区域中的任何电气设备，应为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可选用下列类型：

    — 本质安全型uia�,tib f}  �l          i

    — 隔爆型"d�；

    — 增安型cge�s

    — 正压型46p�0

10.2.3 安装在装货处内的探火系统、可燃气体探测系统，其设备及电路均应为本质安全型。

10.2.4 装货处所内电气设备的所有电路，均应在该处所之外设有多极隔离开关，并应设有将开关锁定

在分断位置的措施，但诸如探火系统、可燃气探测系统等本质安全电路除外。

10.2.5 危险区域中所有电气设备均应固定安装，原则上不应安置可携式电气设备或由软线供电的设

备，若必须设置则应由主管机关批准或船上无车辆时才可使用。

10.2.6 在按10. 1. 1 f )及10. 1. 2 d)规定的区域可安装外壳防护等级至少为IP55的电气设备或合格

防爆型电气设备。

10.2.7 危险区域中的有关电缆应有保护，以防止遭受机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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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煤船的附加要求

自卸煤船

  危险区域包括下列处所：

煤舱及煤舱料斗；

机械运输管道内腔；

距煤舱开口、煤粉尘出口、通风开口3m之内露夭甲板区域或露天甲板上半封闭处所。
  危险区域中的电气设备

-1 在危险区域中原则上不应安装电气设备，若必须安装电气设备，则应为合格防爆型电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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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备，并可选用下列类型：

    一 本质安全型a"aff , i41"6 n1          ;

    — 主管机关批准的合格防爆型。

    且该设备所有电路应在设备处所之外设有多极隔离开关，并应设有将开关锁定在分断位置的措施。

11.1.2.2 不应安装开关和插座。

11.1-2.3 电缆应敷设在厚壁钢管内，并在两端密封。

11.1.2.4 除采取措施外，应考虑煤粉尘及其堆积对危险区域中的电气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及外壳防

护等级的要求：
    — 温度组别应不低于T4;

    — 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55o

11.1. 2. 5 如果煤舱采用机械通风而不是自然通风，则应：

    — 通风机电动机不应装在气流中，电动机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为IP56;

    — 通风机的功率选用应适中，即应满足对煤表面通风而又不致因风量过强而扰乱煤的表面。

11.2 非自卸煤船

11-2.， 危险区域包括下列处所：

    a）煤舱，

    b)煤舱开口、通风出口3m之内露天甲板区域或露天甲板上的半封闭处所。

11-2.2 危险区域中的电气设备

    安装按11-1.2规定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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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液货船用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的附加要求

A1 范围

    本标准3.3给出的、用于液货船中的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除满足IEC 79及其任何修改外，还应满

足本附录所列要求。

A2 隔爆型设备“d"

A2.1 一般要求

A2.1.1 隔爆型设备的外壳的结构间隙和材料，在预定的使用条件下应具有耐腐蚀性能，必要时还应

有适当防护，以防止潮气侵蚀和进水。

A2.1.2 隔爆型外壳的铝合金的含镁量应不大于6%.

A2.1.3 设备最好制造并标记为在环境温度5a0C下使用。如果设备制造用于较低环境温度，例如在

40℃以下使用，而设备拟安装处所的环境温度高于设备预定的环境温度时，应验证设备的温度等级不会

超过实际使用的要求。

A2.1.4 为避免由于不恰当的维修而丧失防爆性能，设备设计时应优先考虑整个单元及组件的更换而

不是修理。此外，制造厂应指明设备在使用期间需要维修的性质和周期，以及保证其安全性能的措施。

A2.2 具体要求

A2.2. 1 照明灯具

A2.2.1.1 在铭牌上应清楚的标明灯具中能使用的灯泡的最大功率。

A2.2.1.2制造厂应清楚标明在上述功率下工作时端子的温升，以便适当地选择连接电缆。

A2.2.1.3 必要时玻璃罩应有适当的机械防护。

A2.2.1.4 “隔舱式”照明灯具，不应损害装有这种灯具的舱壁的完整性。

A2. 2. 2 接线盒

A2. 2. 2.1 应采取措施防止在外壳内聚集潮气（包括凝露效应），如果不可行，外壳内组件应为增安型。

在紧固时，应考虑采用合适的防水剂处理这些组件。

A2. 2. 3 电动机

A2. 2. 3.1 外壳防护等级为IP56的电动机，其所有连接部位应有保护，以防止潮气影响和进水。另外，

转轴应备有适当的密封装置，并设于隔爆密封装置的外面。

A2. 2. 3. 2 如果风扇在隔爆外壳之外，风扇与外壳所采用的材料在相碰撞时不应产生危险的火花，同

时还应适当考虑用于制造这种风扇的合成材料的抗静电特性。

A2. 2. 3. 3 应有适当的装置能够去除外壳内聚集的任何潮气。该装置即使在排水孔打开时，也不应损

害外壳的隔爆性能。

A3 增安型设备“e’’

A3.1 一般要求

Al 1.1 除下面另有规定外，增安型设备的性能至少应与矿用的增安型设备相同。

A3.1.2 作为该型设备安全性能基础的所有组件，应具有耐腐蚀性能。

A3.1.3 要求同A2-1-3,

A3.1.4 气隙和爬电距离应不小于按IEC 79-7规定的2倍额定电压的值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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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5 为避免维修不当而丧失其安全性能，设备设计时应优先考虑整个单元或组件的更换而不是修

理。此外，制造厂应指明设备在使用期间需要维修的性质和周期，以及保证其安全性能的措施。
A3.2 具体要求

A3.2. 1 照明设备

A3.2.1.1 照明灯具按其安装位置，应具有按IEC 92-101中1.3.22和GB/T 7358-1998中表5确定

的合适的防护等级，以防止外部影响，包括防止机械损伤，且不应低于IP44,

A3.2.2 接线盒

A3.2.2.1 应根据所连接电缆的温度等级选择绝缘部件。

A3.2.2.2 壳内的组件紧固时，应考虑采用合适的防水剂处理这些组件。

A3.2-3 电动机

A3.2-3.1 电动机的同步转速不应超过1 800 r/mina

A3.2-3.2 为减少机壳内水的聚集，在停机时内部应能适当加热（最好用低压电源供电给定子绕组）。

应设置联锁装置，以保证在电动机起动前断开加热电路。所设加热装置及加热温度值不应对绕组产生有

害的影响。

A3.2-3.3 定子导体的绝缘覆盖层应不少于三层，其中一层应是玻璃纤维编织层。对于小型电机，若所
有绕组全部密封，则可使用双漆层漆包线。极限温度及定额应以环境温度50℃为基准。

A3.2-3.4 为确保温度不超过极限，在绕组中应装置温度检测器。另外，在起动器内应安装具有反时限

特性的过电流和断相保护装置，该装置可为组合式。

A3.2.3.5 不得使用圆柱型滚柱轴承。

A4 本质安全型设备及系统，”

A4.1 一般要求

A4.1.1 敷线要求见5.3-6.

A4.1-2 为保持设备及系统的本质安全性能，通常该型设备及系统只应包括危险区域内的设备以及必

要的附属件。

A5 正压型设备“P"

A5.1 一般要求

A5.1.1 若使用空气作为充压介质，系统的空气入口要设置在非危险区并尽可能远离，以确保供气不

被污染。

A5.1.2 无论充压介质为空气或惰性气体，都应装有适当的联锁装置，以确保电气设备内部空气或惰

性气体的换气量至少为该设备壳体净容积的10倍，并且在它达到规定的压力时才能通电。封闭的电气

设备对外部影响的防护应与充压设备无关。

A5.1.3 无论介质为空气、惰性气体或水，当壳内介质失压时应自动断开电气设备。如果这样会使船舶

增加危险，在特定情况下，可允许失压时只发出声、光报警。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化学品船电气设备类、级别与温度组别最低要求

    本附录按《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构造和设备国际规则》(IBC规则）第17章（1986年版）及1992
年修正案摘编。

    化学品船电气设备类、级别与温度组别的最低要求见表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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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l 化学品船的电气设备类、级别与温度组别最低要求

│物 质 名 单                                          │电 气 设 备                        │

│                                                  │温度组别│ 类、级别│    闪点    │

│                                                  │        │        │（超过 60'C）│

│乙酸                                              │T1      │lA      │否          │

│乙酸醉                                            │T2      │        │            │

│丙酮氰醇                                          │Tl      │        │是          │

│乙睛                                              │T2      │        │否          │

│丙烯酞胺溶液（(50％或以下）                       │（非易燃货品）                  │

│丙烯酸                                            │T2      │IA      │否          │

│丙烯睛                                            │Tl      │lB      │            │

│乙二睛                                            │        │        │是          │

│工业方式生产的草不绿（(90％或以上）               │        │        │            │

│脂肪醉(C12-C15)聚(1一6）乙氧基化合物              │        │        │            │

│脂肪醇(C12-C15)聚(7̂-19）乙氧基化合物             │        │        │            │

│脂肪醇(C12-C15)聚(20-E-）乙氧基化合物             │        │        │            │

│脂肪醇(C6̂-Cl7)（仲）聚（(3-6)乙氧基化合物        │        │        │            │

│脂肪醇(C6-Cl7)（仲）聚（7̂x12）乙氧基化合物       │        │        │            │

│链烷(C14-C17)磺酸，水中含60 0 o -65％钠盐         │ （非易燃货品）                  │

│烷烃(C6-C9)                                       │        │        │否          │

│烷芳基聚醚(C9-C20)                                │        │        │是          │

│丙烯酸wa一乙烯基毗陡共聚物                        │        │        │否          │

│烷基苯／/1.2一二氢化苟／布混合物（C12-C17合计碳） │        │        │是          │

│烷基（C3-C4）苯                                   │        │        │否          │

│烷基（C5-C8）苯                                   │        │        │是          │

│烷基苯磺酸                                        │        │        │            │

│烷基苯磺酸，钠盐溶液                              │（非易燃货品）                  │

│烷基（C7-C9)硝酸盐                                │        │        │是          │

│丙烯醇                                            │T2      │IB      │否          │

│烯丙基氯                                          │        │IA      │            │

│氯化铝(30％或以下）／盐酸（20％或以下）溶液       │ （非易燃货品）                  │

│2-(2-氨基乙氧基）乙醇                             │        │        │是          │

│氨乙基乙醇胺                                      │T2      │IA      │            │

│N-氨乙基呱嚓                                      │        │        │是          │

│2-氨基一2一甲基一1一丙醇(90％或以下）             │        │        │            │

│氨水（28％或以下）                                │（非易燃货品）                  │

│硝酸馁溶液（93％或以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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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物 质 名 单                                          │电 气 设 备                        │

│                                                  │温度组别│ 类、级别│    闪点    │

│                                                  │        │        │（超过 60'C）│

│硫酸钱溶液（450o或以下）                          │        │        │否          │

│硫氰酸按(25写或以下）／硫代硫酸按(20％或以下）溶液│ （非易燃货品）                  │

│硫代硫酸按溶液（(60％或以下）                     │                                │

│乙酸（正）戊酷(所有异构体）                       │        │        │否          │

│苯胺                                              │T1      │IA      │是          │

│航空烃化汽油（(C$链烷烃和异链烷烃沸点95-1201C)    │        │        │否          │

│含笨10％或以上的苯和苯混合物                      │T1      │lA      │            │

│苯磺吼氯                                          │        │        │是          │

│乙酸节醋                                          │        │        │            │

│苯甲醇                                            │        │        │            │

│节基氯                                            │T1      │万A     │            │

│丁烯低聚物                                        │        │        │            │

│醋酸丁醋（所有异构体）                            │        │        │否          │

│丙烯酸丁醋（所有异构体）                          │T2      │IB      │            │

│丁胺（所有异构体）                                │        │        │            │

│丁笨（所有异构体）                                │        │        │            │

│邻苯二甲酸丁基节基醋                              │        │        │是          │

│丁酸丁酷（所有异构体）                            │        │        │否          │

│丁荃／癸基／十六烷基／二十烷基异丁烯酸混合物      │        │        │是          │

│1,2-环氧丁烷                                      │T2      │lB      │否          │

│（正）丁醚                                        │T4      │        │            │

│甲基丙烯酸丁醋                                    │        │lA      │            │

│丙酸正丁醋                                        │T3      │        │            │

│丁醛（所有异构体）                                │        │        │            │

│丁酸                                              │        │        │是          │

│烷基钙(C9)硫化酚／聚烯硫化磷混合物                │        │        │            │

│次氯酸钙溶液(15％或以下）                         │（非易燃货品）                  │

│次氯酸钙溶液(15％以上）                           │                                │

│长链烷基水杨酸钙(C13十）                          │        │        │是          │

│樟脑油                                            │        │lA      │否          │

│酚油                                              │        │        │是          │

│二硫化碳                                          │T6      │lC      │否          │

│四氯化碳                                          │（非易燃货品）                  │



GBIT 17436-1998

表 Bl（续）

│物 质 名 单                        │温度组别│电 气 赵    │是 备            │

│                                │        │类、级别  │      闪点      │

│                                │        │          │    （超过 601C）│

│稠如树果壳油（未处理）          │        │          │ 目＿            │

│酸十六烷基／二十烷基异丁烯混合物│        │          │ 刀三            │

│氯乙酸（(80写或以下）           │        │ （非易燃；│k品）           │

│氯化石蜡(Clo-cl3)               │        │          │是              │

│氯苯                            │ T1      │IA        │否              │

│氯仿                            │        │（非易燃蛋│苛品）          │

│粗制氯乙醇                      │        │lA        │否              │

│4-氯-2甲基苯氧基酸，二甲馁盐溶液│        │ （非易燃蛋│苛品）          │

│邻一氯硝基苯                    │        │          │目‘            │

│2-（或3-)氯丙酸                 │        │          │叉已            │

│氯磺酸                          │        │（非易燃玉│k品）           │

│间一氯甲苯                      │        │          │                │

│邻一氯甲苯                      │        │          │〕尺            │

│对一氯甲苯                      │        │          │飞匀            │

│氯甲苯（混有异构体）            │        │          │                │

│煤焦油                          │ T2      │          │是              │

│煤焦油石脑油溶剂                │ T3      │IA        │否              │

│煤焦油沥青（熔化的）            │ T2      │          │是              │

│在石脑油溶剂中的环烷酸钻        │        │          │ 否              │

│椰子油脂肪酸                    │        │          │                │

│杂酚油（煤焦油）                │ T2      │IA        │曰．            │

│杂酚油（木材）                  │        │          │                │

│甲酚（所有异构体）              │ Tl      │          │又已            │

│甲酚基酸，脱醛                  │        │          │                │

│甲酚基酸钠盐溶液                │        │          │                │

│巴豆醛                          │ T3      │IB        │否              │

│l,5,9一环十二碳三烯             │        │          │是              │

│环庚烷                          │        │          │7丈             │

│环己烷                          │        │          │劝-             │

│环己醇                          │        │          │是              │

│环己酮                          │ T2      │IA        │否              │

│环己酮，环己醇混合物            │        │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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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物 质 名 单                                          │电 气 设 备                        │

│                                                  │温度组别│ 类、级别│    闪点    │

│                                                  │        │        │（超过 601C）│

│乙酸环己酷                                        │        │        │        否  │

│环己胺                                            │T3      │互A     │            │

│1,3一环戊二烯二聚物（熔化的）                     │        │        │            │

│环戊烷                                            │        │        │            │

│环戊烯                                            │        │        │            │

│对一缴花烃                                        │        │        │            │

│癸酸                                              │        │        │是          │

│癸烯                                              │        │        │否          │

│乙酸葵醋                                          │        │        │        是  │

│丙烯酸癸醋                                        │T3      │IA      │            │

│癸醉（所有异构体）                                │        │        │            │

│葵基氧化四氢唾吩二氧化物                          │        │        │            │

│二丁胺                                            │T2      │lA      │否          │

│二丁基磷酸氢盐                                    │        │        │是          │

│邻苯二甲酸二丁酷                                  │        │        │是          │

│二氛苯（所有异构体）                              │Tl      │IA      │            │

│1,1一二氯乙烷                                     │T2      │IA      │否          │

│二氯乙醚                                          │        │        │            │

│1,6二氯己烷                                       │（非易燃货品）                  │

│2,2一二氯异丙醚                                   │        │        │是          │

│二氯甲烷                                          │Tl      │lA      │            │

│2,4一二氯笨酚                                     │        │        │            │

│2,4一二氯苯氧基乙酸，二乙醇胺盐溶液               │ （非易燃货品）                  │

│2,4一二氯苯氧基乙酸，二乙醇胺盐溶液（70％或以下） │                                │

│2,4一二氯苯氧基乙酸，三异丙醇胺盐溶液             │                                │

│1,1一二氯丙烷                                     │        │        │否          │

│1,2一二氯丙烷                                     │Tl      │lA      │            │

│1,3一二氯丙烷                                     │        │        │            │

│1,3一二氯丙烯                                     │T2      │        │            │

│二氯丙烯／二氯丙烷混合物                          │        │        │            │

│2,2一二氯丙酸                                     │        │        │是          │

│-经基胺                                           │Tl      │IA      │            │

│二乙胺                                            │T2      │        │否          │

│二乙胺基乙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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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l（续）

│物 质 名 单                            │电 气 设 备                        │

│                                    │温度组别│ 类、级别│    闪点    │

│                                    │        │        │（超过 60'C）│

│2,6一二乙苯胺                       │        │        │是          │

│二乙苯                              │        │        │否          │

│二乙烯三胺                          │ T2      │IA      │是          │

│二乙醚                              │T4      │lB      │否          │

│二（(2一乙基己基）磷酸              │        │        │        是  │

│邻苯二甲酸二乙醋                    │        │        │            │

│硫酸二乙醋                          │        │        │            │

│双酚A二环氧甘油醚                   │        │        │            │

│双酚F二环氧甘油醚                   │        │        │            │

│二一正一己基乙二酸醋                │        │        │            │

│二异丁胺                            │        │        │否          │

│二异丁烯                            │        │        │            │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酷                  │        │        │是          │

│二异丙醉胺                          │ T2      │西A     │            │

│二异丙胺                            │        │        │否          │

│二异丙苯（所有异构体）              │        │        │是          │

│N,N一二甲基乙酞胺溶液（40％或以下） │        │        │            │

│二甲基己二酸                        │        │        │            │

│二甲胺溶液（(45％或以下）           │ T2      │皿A     │否          │

│二甲胺溶液（(45％以上，但不超过55％)│        │        │            │

│二甲胺溶液（55％以上，但不超过 65%)  │        │        │            │

│N,N一二甲基环己胺                   │        │        │            │

│二甲基己醇胺                        │T3      │lA      │            │

│二甲基甲酞胺                        │T2      │        │            │

│二甲基戊二酸                        │        │        │        是  │

│二甲基亚磷酸氢盐                    │        │        │            │

│二甲基辛酸                          │        │        │            │

│邻苯二甲酸二甲醋                    │        │        │            │

│二甲基唬拍酸酷                      │        │        │            │

│二硝基甲苯（溶融）                  │        │        │            │

│1，4一二嗯烷                        │ T2      │lB      │否          │

│二聚戊烯                            │        │        │            │

│联苯                                │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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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l（续）

│物 质 名 单                            │电 气 设 备                        │

│                                    │温度组别│ 类、级别│    闪点    │

│                                    │        │        │（超过 600c）│

│二苯胺，反应制品和24A一三甲基       │        │        │ 否          │

│戊烯二苯胺（烷基化的）              │        │        │        是  │

│联苯／二苯醚混合物                  │        │        │            │

│二苯醚                              │        │        │            │

│二笨醚／二苯基二苯醚混合物          │        │        │            │

│二苯甲烷二异氰酸醋                  │        │        │            │

│二苯丙烷一表氯醇树脂                │        │        │            │

│二一正一丙胺                        │        │        │否          │

│十二（碳）烯（所有异构体）          │        │        │        是  │

│十二（烷）醇                        │        │        │            │

│十二（烷）胺／十四（烷）胺混合物    │        │        │            │

│十二烷基二甲胺／十四烷基二甲胺混合物│        │        │            │

│十二烷联苯醚二磺酸盐溶液            │ （非易燃货品）                  │

│十二烷异丁烯酸                      │        │        │是          │

│十二烷基／十五烷墓甲基丙烯酸酷混合物│        │        │            │

│十二烷基苯酚                        │        │        │            │

│钻井盐水（含有锌盐）                │        │        │            │

│环氧氯丙烷                          │        │lB      │否          │

│乙醉胺                              │T2      │IA      │是          │

│2一乙氧基醋酸乙醋                   │        │        │        否  │

│丙烯酸乙酷                          │ T2      │夏B     │            │

│乙胺                                │T2      │，A     │            │

│乙胺溶液(72％或以下）               │        │        │            │

│乙基戊基甲酮                        │        │        │            │

│乙苯                                │        │        │            │

│N一乙基丁胺                         │        │        │            │

│丁酸乙醋                            │        │        │            │

│乙墓环己烷                          │        │        │否          │

│N一乙基环己烷                       │        │        │            │

│氯乙醇                              │T2      │lA      │            │

│乙撑氰醇                            │        │lB      │是          │

│乙二胺                              │T2      │IA      │否          │

│二漠化乙烯                          │ （非易燃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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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l（续）

电 气 设 备

物 质 名 单
温度组别 f类、级别

    闪点

（超过 6o"C）

二氯化乙烯

乙二醇丁醚醋酸醋

乙二醇二乙酸醋

乙二醉单烷基醚

环氧乙烷／环氧丙烷混合物，其中环氧乙烷按重量计含量不超过

乙基一3一乙氧基丙酸

T2 皿A

是

30％ YB

TZ
一
TI

丙烯酸2一乙基乙酷

2一乙基已胺

亚乙基降冰片烯

  甲基丙烯酸乙醋

邻一乙基苯酚

2一乙基一3-丙基丙烯醛

乙基甲苯

氯化铁溶液

硝酸铁／硝酸溶液

氟硅酸（20％一300o）水溶液

甲醛溶液（45％或以下）

甲酸

松香富马酸加成物，水分散

糠醛

糠醇

戊二醛溶液（50％或以下）

CIO三烷基醋酸缩水甘油醋

庚烷（所有异构体）

庚醇（所有异构体）

庚烯（所有异构体）

醋酸庚醋

己撑二胺溶液

环六甲亚胺

己烷（所有异构体）

己烯（所有异构体）

醋酸己酷

T3 1B

lA

是

（非易燃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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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l（续）

│物 质 名 单                            │电 气 设 备                        │

│                                    │温度组别│ 类、级别│    闪点    │

│                                    │        │        │（超过 600C）│

│盐酸                                │叫卜易燃货品）                  │

│过氧化氢溶液（(8％以上但不超过60写）│                                │

│过氧化氢溶液（60 0o以上但不超过70%) │                                │

│2-经乙墓丙烯酸酷                    │        │        │        是  │

│2-羚基一4-（甲硫基）丁酸            │        │        │            │

│异佛尔酮二胺                        │        │        │            │

│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醋                  │        │        │            │

│异戊二烯                            │T8      │YB      │否          │

│异丙醉胺                            │T2      │宜A     │ 是          │

├──────────────────┤        │        │否          │

│异丙胺                              │        │        │            │

│异丙基环己烷                        │        │        │            │

│异丙醚                              │        │        │            │

│乳腊溶液(s0％或以下）               │        │        │是          │

│十二（烷）酸                        │        │        │            │

│液体化学废物                        │        │        │否          │

│长链烷芳基聚醚(C1l-C20)             │        │        │是          │

│烷基苯（C2-C4)中长链聚醚胺          │        │        │否          │

│芳族溶剂中长链聚醚胺                │        │        │            │

│长链烷基水杨酸镁(Cll+)              │        │        │是          │

│顺丁烯-醉                           │        │        │            │

│硫基苯并唾哇、钠盐溶液 ｛            │（非易嫌货品）                  │

│异亚丙基丙酮                        │T2      │YB      │否          │

│变位钠溶液                          │ （非易燃货品）                  │

│甲基丙烯酸                          │        │        │是          │

│二氯化乙烯中的甲基丙烯酸            │ T2      │互A     │否          │

│甲基丙烯睛                          │        │        │            │

│丙烯酸甲醋                          │ T1      │lB      │            │

│甲胺溶液（42写或以下）              │        │        │            │

│乙酸甲基戊醋                        │        │        │            │

│甲基戊醇                            │        │        │            │

│丁酸甲醋                            │        │        │            │

│甲基环己烷                          │        │        │            │

│甲基环戊二烯二聚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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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l（续）

│物 质 名 单                          │电 气 设 备                        │

│                                  │温度组别│ 类、级别│    闪点    │

│                                  │        │        │（超过60'C）│

│甲基二轻乙基胺                    │        │        │是          │

│2一甲基一6一乙基苯胺              │        │        │            │

│2一甲基一5一乙基毗陡              │        │ lA      │            │

│甲酸甲醋                          │        │        │否          │

│甲基庚基酮                        │        │        │            │

│2一甲基一2-理基一3一丁炔          │        │ IA      │            │

│甲基丙烯酸甲醋                    │ T2      │        │            │

│甲基蔡（溶融）                    │        │        │是          │

│2一甲基毗吮                       │        │        │否          │

│3一甲基毗陡                       │        │        │            │

│4一甲基毗睫                       │        │        │            │

│N一甲基-2-毗咯烷酮                │        │        │是          │

│水杨酸甲醋                        │        │        │            │

│a一甲基苯乙烯                     │ Tl      │lB      │否          │

│吗琳                              │ T2      │皿A     │            │

│动力燃料抗暴击化合物（含烷基铅）  │ T4      │        │            │

│蔡（溶融）                        │ Tl      │        │是          │

│环烷酸                            │        │        │            │

│新癸酸                            │        │        │            │

│硝化酸（硫酸和硝酸混合物）        │ （非易燃货品）                  │

│硝酸（70坏以下）                  │                                │

│硝酸（70写及以上）                │                                │

│硝基苯                            │T1      │lA      │是          │

│邻一硝基苯酚（溶融）              │        │        │            │

│1-（或2-)硝基丙烷                 │ T2      │IB      │否          │

│硝基丙烷(60％）硝基乙烷(40%)混合物│        │        │            │

│邻一（或对一）硝基甲苯            │        │ IB      │是          │

│壬烷（所有异构体）                │        │        │ 否          │

│壬烯（所有异构体）                │        │        │            │

│壬基丁醋                          │        │        │            │

│壬醇（所有异构体）                │        │        │是          │

│壬基苯酚                          │        │        │            │

│壬基酚聚氧(4-12)乙烯醚            │        │        │            │

│有毒液体，N,F,(1)n.o.“·         │        │        │            │
│（品名⋯，含有⋯)S. T. 1,A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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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l（续）

│物 质 名 单                                    │电 气 设 备                        │

│                                            │温度组别│类、级别│    闪点    │

│                                            │        │        │（超过 601C）│

│有毒液体，F,(2)n.o.“·                     │        │        │否          │
│（品名⋯，含有⋯)S. T. 1,A类                │        │        │            │

│有毒液体，N,F, Mn.。，“·                  │        │        │是          │
│（品名⋯，含有“-)S. T. 2,A类               │        │        │            │

│有毒液体，F, (4 )n. o.“·                  │        │        │否          │
│（品名⋯，含有⋯)S. T. 2,A类                │        │        │            │

│有毒液体，N,F, (5)n. o. s.                  │        │        │是          │

│（品名⋯，含有⋯)S. T. 2,B类                │        │        │            │

│有毒液体，N,F, (6 )n. o. s.                 │        │        │            │

│（品名，二，含有⋯)S. T. 2,B类，熔点15'C -h │        │        │            │

│有毒液体，F, (7) n. o.“·                  │        │        │否          │
│（品名⋯，含有，二）S. T. 2,B类             │        │        │            │

│有毒液体，F, ($)n. o.’·                   │        │        │            │
│（品名⋯，含有⋯)S. T. 2,B类，熔点15℃十    │        │        │            │

│有毒液体，N,F, (9)n. o.“·                 │        │        │是          │
│（品名⋯，含有⋯)S. T. 3,A类                │        │        │            │

│有毒液体，;F, (10)n. o. s.                  │        │        │否          │

│（品名·，含有⋯)S. T. 3,A类                │        │        │            │

│有毒液体，N,F, (11)n. o.‘·                │        │        │是          │
│（品名⋯，含有，二）S. T. 3,B类             │        │        │            │

│有毒液体，N,F, (12)n. o.。．                │        │        │是          │

│（品名⋯，含有⋯S. T. 3,B类，熔点15C        │        │        │            │

│有毒液体，F,(13)n.o.。．                    │        │        │否          │

│（品名：含有⋯)S. T. 3,B类                  │        │        │            │

│有毒液体，N,F, (14)n. o. s.                 │        │        │            │

│（品名⋯，含有⋯)S. T. 3,B类，熔点15* C+    │        │        │            │

│有毒液体，N，F，(15)n. o.“·               │        │        │是          │

│（品名⋯，含有⋯)S. T. 3,C类                │        │        │            │

│有毒液体，F, (16)n. o. s.                   │        │        │否          │
│（品名⋯，含有⋯)S. T. 3,C类                │        │        │            │

│（正）辛烷（所有异构体）                    │        │        │            │

│辛醇（所有异构体）                          │        │        │是          │

│辛烯（所有异构体）                          │        │        │否          │

│乙酸正辛酷                                  │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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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l（续）

│物 质 名 单                              │          电 气 设 备              │

│                                      │、＿＿＿一｛、．，一！闪点      ││                                      │温度组别 1哭 , 5A;J I ＿＿、． ＿． │

│                                      │      ｝ ｝（越过60'(,，         │
│辛醛                                  │一 ｝ 一 ｝                        │

│烯烃混合物（C5̂-C7)                   │ 一 ｝ 一 ｛ 二                      │

│烯烃混合物（C5-C15)                   │ 一 ｝ 一 ｝ “                      │

│a-烯烃(C6-C18)混合物                  │ 一 I 一 ｝                         │

│发烟硫酸                              │ （非易燃货品）                  │

│油胺                                  │一 ｝ 一 ｝ 二                      │

│棕桐核酸油                            │一 ｛ 一 ｝ “                      │

│仲（乙）醛                            │T3 ｝ ，B ｝ 否                     │

│五氯乙烷                              │ （非易燃货品）                  │

│1,3一戊二烯                           │ 一 ｛ 一 ｝                        │

│戊烷（所有异构体）                    │ 一 ｝ 一 ｝ 太                      │

│戊烯（所有异构体）                    │ 一 ｝ 一 ｝ “                      │

│正戊基丙酸                            │一 ｛ 一 ｝                        │

│全氯乙烯                              │ （非易燃货品）                  │

│苯酚                                  │Tl ｝ IA ｝                        │

│1一苯基一1一二甲苯基乙烷              │ 一 ｝ 一 ｝ ’                      │

│磷酸                                  │ （非易燃货品）                  │

│黄磷或白磷                            │  │  │ 否                      │

│邻苯二甲酸醉（溶融）                  │ T1│ IA│ 是                      │

│a一烯                                 │  │  │ 又丈                    │

│旅烯                                  │  │  │ 寸口                    │

│松油                                  │  │  │ 圈．                    │

│多环（(2+）芳香剂                     │  │  │ 7三                     │

│二甲苯中聚烷基（C18-C22)烯酸盐（或醋）│  │  │ 否                      │

│聚烷基环氧多元醇                      │  │  │ 宜．                    │

│聚乙烯聚胺                            │  │  │ ，三                    │

│聚硫酸铁溶液                          │ （非易燃货品）                  │

│聚甲撑聚苯基异氰酸醋                  │ 一 ｝ 一 ｛ 是                      │

│烷基（(C2̂-C4)苯中聚烯烃胺            │ 一 ｝ 一 ｝ 二                      │

│芳香溶剂中聚烯烃胺                    │ 一 ｝ 一 ｝ “                      │

│聚烯烃偶磷一硫化钡衍生物（(C28-0250)  │ 一 ｝ 一 ｛ 是                      │

│氯化钾溶液（10％或以上）              │ （非易燃货品）                  │

│氢氧化钾溶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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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I（续）

│物 质 名 单                                        │电 气 设 备                        │

│                                                │温度组别│ 类、级别│    闪点    │

│                                                │        │        │（超过 60'C）│

│油酸钾                                          │        │        │是          │

│正一丙醇胺                                      │        │        │            │

│冬丙（酸）内醋                                  │        │lA      │            │

│丙醛                                            │        │        │否          │

│丙酸                                            │Tl      │lA      │            │

│丙酸醉                                          │T2      │        │是          │

│丙腊                                            │Tl      │lB      │否          │

│正丙胺                                          │T2      │lA      │            │

│正丙苯（所有异构体）                            │        │        │是          │

│正氛丙烷                                        │        │        │        否  │

│丙烯二聚物                                      │        │        │            │

│1，2一环氧丙烷                                  │T2      │lB      │            │

│丙烯四聚物                                      │        │        │            │

│丙烯三聚物                                      │        │        │            │

│毗陡                                            │Tl      │lA      │            │

│松香                                            │        │        │是          │

│松香皂（无比例）溶液                            │        │        │            │

│铝酸钠溶液                                      │（非易燃货品）                  │

│翻氢化钠(150o或以下）／氢氧化钠溶液             │                                │

│氯酸钠溶液(50％或以下）                         │                                │

│重铬酸钠溶液（(70Y或以下）                      │                                │

│亚硫酸氢钠（(6％或以下）／碳酸钠(3％或以下）溶液│                                │

│亚硫酸氢钠溶液（(45％或以下）                   │                                │

│氢硫化钠溶液（45％或以下）                      │                                │

│氢硫化钠／硫化胺溶液                            │        │        │否          │

│氢氧化钠溶液                                    │（非易燃货品）                  │

│次氛酸钠溶液（15％或以下）                      │        │        │是          │

│亚硝酸钠溶液                                    │（非易燃货品）                  │

│石油磺酸钠                                      │        │        │是          │

│硅酸钠溶液                                      │（非易燃货品）                  │

│硫化钠溶液（15％或以下）                        │                                │

│硫化钠溶液(25％或以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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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l（续）

│物 质 名 单                                  │电 气 设 备                        │

│                                          │温度组别│ 类、级别│    闪点    │

│                                          │        │        │（超过 601C）│

│酒石酸钠和单／双唬拍酸溶液                │        │        │是          │

│硫氰酸钠溶液（(56％或以下）               │        │        │            │

│苯乙烯单体                                │TI      │lA      │否          │

│长链(C18+ )烷基胺烃基硫混合物             │        │        │是          │

│硫（溶融）                                │T3      │        │            │

│硫酸                                      │（非易燃货品）                  │

│废硫酸                                    │                                │

│妥尔油（粗制和精制）                      │        │        │是          │

│妥尔油脂肪酸（树脂酸含量低于20％ )        │        │        │            │

│妥尔油皂（无比例）溶液                    │        │        │            │

│四氯乙烷                                  │（非易燃货品）                  │

│四乙撑五胺                                │        │        │是          │

│四氢吠喃                                  │T3      │lB      │否          │

│四氢化蔡                                  │        │        │是          │

│四甲苯（所有异构体）                      │        │        │            │

│甲苯                                      │        │        │否          │

│甲苯二胺                                  │        │        │是          │

│甲苯二异氰酸酷                            │T1      │lA      │            │

│邻一甲苯胺                                │        │        │            │

│磷酸三丁醋                                │        │        │            │

│1,2,4一三氯苯                             │        │        │            │

│111,1一三氯乙烷                           │        │        │            │

│1，1,2一三氯乙烷                          │ （非易燃货品）                  │

│三氯乙烯                                  │T2      │贾A     │ 是          │

│1,2,3一三氯丙烷                           │        │        │            │

│1,1,2一三氯一1,2,2一三氟乙烷              │ （非易燃货品）                  │

│磷酸三甲苯酉歇含有1％或以上的原一异构体） │        │        │ 是          │

│磷酸三甲苯fro（含有1％以下的原一异构体）  │ T2      │lA      │            │

│十三烷酸                                  │        │        │            │

│三乙醉胺                                  │        │lA      │            │

│三乙胺                                    │T2      │        │否          │

│三乙基苯                                  │        │        │是          │

│三乙撑四胺                                │T2      │I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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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完）

│物 质 名 单                                      │电 气 设 备                        │

│                                              │温度组别│ 类、级别│    闪点    │

│                                              │        │        │（超过60'C) │

│亚磷酸三乙醋                                  │        │        │否          │

│三甲基乙酸                                    │        │        │是          │

│二甲苯（所有异构体）                          │        │        │否          │

│三甲墓己撑二胺(2,2,4一和2,4,4一异构体）       │        │        │是          │

│三甲基己撑二异氰酸靡(2,2,4一和2,4,4一异构体） │        │        │            │

│2,2,4一三甲基一1,3-戊乙醉-1一异丁酸酷         │        │        │            │

│亚磷酸三甲醋                                  │        │        │否          │

│1,3,5一三嗯炕                                 │        │        │            │

│碑酸（三）二甲苯醋                            │        │        │是          │

│松油脂                                        │        │        │否          │

│十一（烷）酸                                  │        │        │是          │

│1一十一碳烯                                   │        │        │            │

│十一醉                                        │        │        │            │

│尿素／硝酸按溶液（含氨水）                    │ （非易燃货品）                  │

│正一戊醛（所有异构体）                        │T3      │【B     │否          │

│乙酸乙烯                                      │T2      │IA      │            │

│乙烯基乙醚                                    │T3      │lB      │            │

│二氯乙烯                                      │T2      │贾A     │            │

│新癸酸乙烯醋                                  │        │        │是          │

│乙烯基甲苯                                    │        │，A     │ 否          │

│松香水，低（(150o- 200o)芳烃                  │        │        │            │

│二甲苯                                        │        │        │            │

│二甲苯酚                                      │        │IA      │是          │

│烷基锌二硫代磷酸盐(C7-C16)                    │        │        │            │

│烷基锌二硫代磷酸盐（(C3-Cl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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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船舶危险区域举例

c1  A类液货船危险区域举例

    图cl所示为A类液货船危险区域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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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c类液货船（不要求次屏壁货物围护系统）危险区域举例

    图C2所示为c类液货船（不要求次屏壁货物围护系统）危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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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C类液货船（要求次屏壁货物围护系统）危险区域举例

    图C3所示为C类液货船（要求次屏壁货物围护系统）危险区域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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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D类液货船（闪点不高于60℃）危险区域举例

    图C4所示为D类液货船（闪点不高于60'C ）危险区域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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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运载机动车辆的船舶危险区域举例

    图C5所示为运载机动车辆的船舶危险区域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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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自卸煤船危险区域举例

    图C6所示为自卸煤船危险区域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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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非自卸煤船危险区域举例

    图C7所示为非自卸煤船危险区域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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